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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03 证券简称：汇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转债代码：118049 转债简称：汇成转债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科技”）系合肥新汇成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成股份”）的参股公司。截至目前，公

司直接持有鑫丰科技 20.9403%的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私募基金苏州工业

园区芯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芯璞”）持有鑫丰科

技 3.9591%的股权。公司董事洪伟刚先生、副总经理黄振芳先生担任鑫丰科技

董事，鑫丰科技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 鑫丰科技拟按照投前估值人民币 75,775.00万元进行增资扩股，本次增

资金额合计为 13,300万元，其中拟新增注册资本 6,899.350401万元以及增加资

本公积 6,400.649599万元。本次增资由合肥产业投促经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投经开”）、安徽合产投开盛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投开盛”）、青岛高投探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高投”）及常州鑫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常州鑫桂”）认购。

 公司、苏州芯璞及鑫丰科技其他现有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17.8137%，苏州芯

璞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3.3679%。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鑫丰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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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概况

公司参股公司、关联法人鑫丰科技因持续扩产需要，拟按照投前估值人民

币 75,775.00万元进行增资，引入投资者产投经开、产投开盛、青岛高投、常州

鑫桂。本次增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3,300.00 万元，其中拟新增注册资本

6,899.350401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6,400.649599万元。其中，产投经开拟出资

5,000.00万元认购，其中 2,593.740752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

公积；产投开盛拟出资 3,000.00万元认购，其中 1,556.244451万元计入实收资

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青岛高投拟出资 3,000.00 万元认购，其中

1,556.244451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常州鑫桂拟出资

2,300.00万元认购，其中 1,193.120747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

公积。

公司、苏州芯璞出于鑫丰科技整体融资规划考虑，拟放弃对鑫丰科技本次

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鑫丰科技注册资本将由 39,308.141102万

元增加至 46,207.491503 万元，公司直接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

20.9403%下降至 17.8137%，苏州芯璞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 3.9591%下

降至 3.3679%，最终持股比例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根据《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公司放弃鑫丰科技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此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洪伟刚先生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本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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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截至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召开之日，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苏州芯

璞曾共同对鑫丰科技增资人民币 6,000.00万元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已先

后获得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补充审议确认。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

关联交易的金额虽然超过 3,000.00万元，但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或市值 1%，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的审议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鑫丰科技本次增资尚需相关方签署增资协议等法律文件，协议签署并交割

后鑫丰科技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关联法人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鑫丰科技成立于 2019年 11月 25日，主营业务为 DRAM存储芯片封装测

试。鑫丰科技本次增资前，公司、苏州芯璞分别直接持有鑫丰科技 20.9403%、

3.9591%的股权。鉴于公司董事洪伟刚先生、副总经理黄振芳先生担任鑫丰科技

董事，鑫丰科技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根据《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苏

州芯璞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一）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MA2UBB2C9Q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内子公司
☐是 ☑否

成立日期 2019/11/25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经济示范区硕

放路一号 A101厂房

主要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经济示范区硕

放路一号 A101厂房

法定代表人 许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9,308.141102万元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设备贸易及产品制造，并提供售后服

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DRAM存储芯片封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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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4754-2017），

公司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之“C3973集成电路制造业”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

制的企业

☑其他：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

企业

其他股东是否放弃本次增

资优先认购权

鑫丰科技其他股东均就本次增资放弃优先认购

权。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项目
2024年度/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202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0,486.57 46,320.46

负债总额 39,260.40 32,731.57

净资产 1,226.17 13,588.89

营业收入 16,379.69 17,802.44

净利润 -8,635.61 -9,137.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9,611.86 -9,640.11

注：鑫丰科技 2025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利安达审字[2026]第 C0139号《审计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

（三）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

1 苏州工业园区晶汇聚鑫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80.443451 22.8463 8,980.443451 19.4350

2 华东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8,325.000006 21.1788 8,325.000006 18.0166

3 汇成股份 8,231.244445 20.9403 8,231.244445 17.8137

4 合肥晶汇聚芯投资基金合 2,595.895623 6.6040 2,595.895623 5.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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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

5 苏州启鸿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95.895623 6.6040 2,595.895623 5.6179

6 合肥经开产业投促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61.215002 6.5157 2,561.215002 5.5429

7 合肥森祺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000 6.3600 2,500.000000 5.4104

8 深圳中天精艺投资有限公

司
1,962.202501 4.9918 1,962.202501 4.2465

9 苏州芯璞 1,556.244451 3.9591 1,556.244451 3.3679

10
合肥产业投促经开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2,593.740752 5.6132

11
安徽合产投开盛创新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 1,556.244451 3.3679

12 青岛高投探索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556.244451 3.3679

13 常州鑫桂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 1,193.120747 2.5821

合计 39,308.141102 100.00 46,207.491503 100.00

三、鑫丰科技本次增资认购方基本情况

鑫丰科技拟按照投前估值人民币 75,775.00万元进行增资，引入投资者产投

经开、产投开盛、青岛高投、常州鑫桂。本次增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3,300.00

万元，其中拟新增注册资本 6,899.350401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6,400.649599万

元。本次增资认购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产投经开

法人/组织名称
合肥产业投促经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0111MA8QYFYF0C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3/09/05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 6155号中德合

作创新园 9号楼 8层 801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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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黄磊

出资额 人民币 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

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

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合伙人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说明

公司董事洪伟刚先生同时担任产投经开执行事务合伙

人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鑫丰

科技董事、鑫丰科技现有股东合肥经开产业投促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但未在产投经开担任职务，未对产投经开施加

重大影响。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产投经开不属于上市公

司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二）产投开盛

法人/组织名称
安徽合产投开盛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1800MA8QMED73J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3/06/30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国耀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彭昊

出资额 人民币 50,2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
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宣城开盛光伏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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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产业链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材料产业主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宣城开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市科创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宣城经开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国耀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产投开盛不属于上市公

司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三）青岛高投

法人/组织名称 青岛高投探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70282MAK3MC2010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12/16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街道观山路 276号 1号楼

海科创业中心 D座 508-62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曹斌

出资额 人民币 15,001.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
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高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青岛高投不属于上市公

司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四）常州鑫桂

法人/组织名称 常州鑫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412MAK2X7MR5J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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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绿杨路 8号 5楼 507-35（集群

登记）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桂树私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项金涛

出资额 人民币 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网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桃李

未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桂树私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以及刘畅、刘明军等 11 名自然人。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常州鑫桂不属于上市公

司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鑫丰科技前轮增资价格，经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一

致后确定。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具有合理

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1、本轮投资人：

（1）合肥产业投促经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安徽合产投开盛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青岛高投探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常州鑫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目标公司：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

3、集团公司：目标公司及其目前或将来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

构以及员工持股平台

4、目标公司现有股东：

（1）苏州工业园区晶汇聚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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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3）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合肥晶汇聚芯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苏州启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合肥经开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合肥森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深圳中天精艺投资有限公司

（9）苏州工业园区芯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款的用途

除非本轮投资人事先书面同意，增资款应仅用于集团公司主营业务的业务

发展所需的一般流动资金或本轮投资人书面同意的其他用途。

2、陈述和保证

自增资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集团公司共同并连带地向本轮投资人做出陈

述和保证，并确认本轮投资人对增资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的签署依赖于该等陈

述与保证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如果违反了任何一项陈述与保证，集团公

司应对因此给本轮投资人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交割日，本轮投资人应就其签署、交付和履行上述文件及履行其项下的

权利和义务取得所需的一切的授权、许可和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内部授权）。

该本轮投资人能够合法订立增资协议、其作为一方的其他交易文件及履行其在

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该本轮投资人在增资协议项下的义务及责任合法、有效

且可被强制执行。

在交割日，除目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以外的其他现有股东应就其签署、交

付和履行上述文件及履行其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取得所需的一切的授权、许可和

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内部授权）。该其他现有股东能够合法订立增资协议、

其作为一方的其他交易文件及履行其在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该其他现有股东

在增资协议项下的义务及责任合法、有效且可被强制执行。

3、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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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签署、解释和执行增资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增资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

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合肥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

规则在合肥仲裁解决，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在仲裁过程中，

除有争议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增资协议应继续履行。

（三）履约安排

增资协议签署后，本轮投资人还将与目标公司现有股东签署股东协议。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苏州芯璞放弃对鑫丰科技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现阶段战

略及投资规划。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苏州芯璞合计直接持有鑫丰科技的股

权比例虽然将降至 21.1816%，但鑫丰科技仍为公司重要参股公司。本事项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苏州芯璞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战略，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洪伟刚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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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苏州芯璞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

门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

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相关方增资协议尚未签署，且存在增资方未及时缴纳增资款或

其他原因导致交易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本次交易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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